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爱英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卫

生健康委、 市卫生监督所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关于全面整治非法行

医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

辖区医疗服务市场秩序， 近日， 闵

行区卫生监督所集全所之力， 联合

各街镇综治、 计生、 派出所等部门

开展全区打击非法行医“回头看”

专项整治行动， 集中取缔了多家非

法行医场所。

为顺利开展此次专项执法行

动， 实现对辖区非法行医场所的精

准打击， 今年 4月起， 依托市卫生

监督所整治非法行医信息化平台，

闵行卫监对数据库内曾受到行政处

罚现居住在闵行的所有非法行医人

居住场所开展全面实地排查， 从近

千户次的排查名单中， 排查出涉嫌

开展非法行医的场所共 126户。

闵行区打击非法行医“回头

看” 专项整治行动前， 闵行区卫生

监督所党支部组织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专题推进会议”， 徐文书

记在会上进行整治行动的工作部

署， 并做出动员， 要求全体监督员

对排查出的涉嫌非法行医场所开展

全面整治、 一家不漏， 坚决惩治非

法行医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当日，

闵行区卫生监督所党政领导带队，

分八组同时出击， 共出动执法人员

101名， 其中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56

名、 派出所民警 4名、 城管执法人

员 11 名、 街镇综治执法人员 30

名， 出动执法车辆 30 余辆； 共查

实并取缔非法行医窝点 9处， 收缴

药品器械 300余箱， 拟实施行政处

罚 5人。 行动中， 执法人员在各检

查现场均张贴打击无证行医宣传页

和无证行医危害告知书、 房东责任

告知书， 强化对群众的宣传， 营造

整治无证行医的高压氛围。

下阶段， 闵行区卫生监督所将

继续坚持“政府主导， 卫生牵头，

部门协作， 属地管理” 的整治非法

行医综合治理格局， 积极开展打击

非法行医专项整治， 加强态势分析

研判， 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

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 把打击非

法行医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

密结合， 有效推进社会共治共管和

整治效果， 维护良好的卫生健康服

务秩序。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杨志峰

本报讯 杨浦区卫生健康委监

督所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纳入

常态化工作， 在杨浦区卫生健康委

的领导下，深入学习《杨浦区防范和

打 击 无 证 行 医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精神，加强协调配

合，依法开展执法监督工作，确保办

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确保打击力度

和效果。对非法行医人员，依法给予

立案处罚，建立违法活动记录。

杨浦卫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宣传科普活动， 在杨浦区

卫生健康委监督所醒目位置张贴横

幅， 在主要办公区域张贴海报等资

料， 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氛

围。 对无证行医点开展执法打击的

同时开展执法宣传工作， 使周边居

民认识到无证行医的危害。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

作， 杨浦卫监分别对 3户无证行医

点和 1户无证医疗美容场所开展监

督检查，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予以取

缔； 对 1起无证行医人员因非法行

医情节严重， 通过行刑衔接将案件

移送区公安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

心组学习， 会议贯彻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 讨论研

判本区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形势和工

作进度， 落实线索排查、 督查督

导、 情况报送等工作。

杨浦卫监还开展了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专题培训工作。 通

过召开社会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会

议， 要求各医疗机构按照区卫健委

关于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和扫黑除恶斗争的精神， 对本单

位是否存在医疗乱象和黑恶势力进

行彻底排摸。 并要求各医疗机构持

续排查、 打击和整治医疗诈骗、 无

证行医、 黑护工、 黑救护车、 医托

及医闹等医疗乱象。 彻底杜绝医疗

乱象情况， 营造良好就医环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崇明区各乡镇

司法所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积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记者

从崇明司法局获悉， 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 崇明区通过做好社

区矫正对象线索深挖工作、 报备律

师参与涉黑涉恶案件、 开展规范公

证执业行为专项整治等系列措施，

营造了浓厚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氛

围， 取得了一定工作成效。

为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宣传力度， 城桥镇司法所近

日在宝岛世纪园广场开展“扫黑除

恶你我共同参与—崇明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街面集中宣传暨千人签名

活动”。

活动现场， 城桥镇司法所通过

系列宣传展板向群众系统详细介绍

了这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

的时间、目标任务、重点打击的十二

种“黑恶势力”类型、重要性及对黑

恶势力的界定等知识。 在互动区域

设置了标有黑恶势力类型的瓶子，

通过套圈的方式让观众直观地认识

到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的种类。

通过现场宣讲及发放的宣传资

料、 手册、 宣传品等让居民群众进

一步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

识， 并引导他们充当宣传员， 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到千家万户。

现场共接待群众咨询 30 余人次，

发放宣传品 300余份。

堡镇司法所则依据 《崇明区司

法局关于做好社区矫正系统近阶段

扫黑除恶专项斗阵的通知》， 开展

社区服刑人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

宣传再学习再强化专题教育， 通过

分发折页、 解析试卷、 分享心得，

让社区服刑人员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强化认识， 牢记于心。

竖新镇司法所召开了专题会议

部署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会

上， 司法所负责人具体传达了区局

会议精神， 并带领司法所工作人员

共同学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

应会知识， 强调了相关注意事项。

记者从崇明区司法局获悉， 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崇明区

司法局加强组织领导、 及时部署推

进，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底线思

维， 发挥职能优势、 认真履职尽

责， 在统一思想、 综合治理、 考核

督查方面下狠功夫。 通过做好社区

矫正对象线索深挖工作、 报备律师

参与涉黑涉恶案件、 开展规范公证

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加强多种形式

的宣传发动等系列措施， 营造了浓

厚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氛围， 取得

了一定工作成效。下阶段，崇明司法

局将进一步加强线索排摸、 加强宣

传攻势、狠抓落实整改，不断提升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效性、知晓度。

金山区扫黑除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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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黑律师、 黑司鉴、 黑出租、 黑

打假等“微黑恶”， 是寄生在社会

肌体中的毒素， 看似危害不大、 影

响不广， 但往往令群众深恶痛绝，

社会影响恶劣。 而且一旦纵容姑

息， 就可能滋长为大型黑恶势力，

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 金山区委、 区政

府始终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创新

社会治理、 平安金山和法治金山建

设相结合， 精心组织、 大力推进，

尤其是对“微黑恶” 坚持露头就

打、 打深打透， 从源头上掐灭黑恶

势力滋长的气焰， 从根子上清除不

法行为滋生的温床。

记者昨天从金山区获悉， 截至

今年 5 月 20 日， 该区共摧毁恶势

力犯罪集团 2 个、 恶势力团伙 13

个， 刑拘涉黑涉恶人员 89 名， 逮

捕 41 名， 移送起诉 35 名， 金山区

刑事案件立案数、 万人“110” 报

警类下发数均明显下降。 通过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金山区治安环

境、 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看守所周边2名 “假律

师”被清理

根据前期排摸， 金山区司法局

等部门发现， 在金山区基层法律服

务受理点、 司法鉴定受理点和看守

所周边， 往往“潜伏” 着一些所谓

的“司鉴人员” 和“律师”。 他们

利用市民群众对法律法规和制度流

程不熟悉、 急于求助专业人士的特

点， 强行代理司法鉴定或有关法律

服务， 一方面向群众收取高额代理

费用， 另一方面虚高伤残等级实施

保险欺诈。

去年以来， 针对“人伤黄牛”

乱象， 金山区司法局下沉基层摸

排、 深入掌握线索。 近日， 区司法

局两次牵头， 联合上海市公安局金

山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城管执

法局， 对金山区看守所周边 4 家法

律服务业务受理点， 3 家司法鉴定

业务受理点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活

动。 目前， 上述 7 个受理点的店

招、 店牌等违法广告已被清理， 违

法业务受理点也被关闭。 同时， 金

山区司法局重拳出击， 对 2 名假冒

律师执业人员处以行政处罚， 并将

其涉嫌犯罪行为的有关材料及时移

送至相关辖区公安分局。

打防结合必须标本兼治， 只有

源头上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行业工作

制度，才能从根子上铲除“黑律师”、

“黑鉴定”。记者从金山区获悉，该区

坚持跨前一步，率先制定《金山区司

法鉴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区

内司法鉴定所严禁踩碰司法鉴定执

业活动“禁区”和“红线”，按照整顿

治理和全面资格审查的要求， 如实

报告情况，制作整改清单，不断提升

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

判决全市首例涉恶势

力“职业打假”案

打着“打假” 的幌子， 行敲诈

勒索之实。 2018年， 一犯罪团伙流

窜到金山区朱泾镇各大超市卖场，

“以职业索赔为名” 进行违法活动，

虽然涉案金额不大， 但是给超市的

正常经营和社会安定造成恶劣影

响。

据悉， 去年 2 月初， 陈某平、

王某权伙同他人前往朱泾镇世纪联

华超市， 在未找到过期商品的情况

下， 以要回家过年为借口强行向超

市工作人员索要食用油、 饼干等商

品， 价值共计 1000 余元。 去年 10

月期间， 被告人江某林到朱泾镇华

润万家超市， 将几条临近保质期的

口香糖藏在保质期较长的口香糖

中， 随后于 11 月 21 日再次前往该

超市， 购买已经过期的三条口香

糖， 以食品过期为借口向超市工作

人员敲诈勒索 2400元。

去年 11 月 22 日， 金山公安机

关果断出击， 将陈某平、 王某权、

江某林、 江某萍一举擒获。 金山法

院经审理查明， 该犯罪团伙为谋

利， 先后 10 余次至上海市、 浙江

省等超市进行所谓的“职业打假”。

今年 5 月 31 日上午， 金山法院公

开开庭宣判该起“以职业打假为

名” 的恶势力犯罪案件， 对被告人

陈某平、 王某权、 江某林、 江某萍

等 4 人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一年至十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该案也是两

高两部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 发布后， 金山法

院审理的首起涉嫌以“职业打假”

为名的恶势力犯罪案件。

严把领导干部 “关”，7

名村居候选干部被除名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为进一步清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

壤， 金山区严格把好干部“关”，

重点查处党员干部腐败问题、 充当

“保护伞” 问题和工作不力问题。

去年以来， 金山区共立案查处党员

干部和监察对象涉赌、 寻衅滋事、

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线索 20 余件，

党纪政务政纪处理 23 人。 在选拔

基层村居干部方面， 金山区严格规

范村居“两委” 班子换届选举， 在

全市率先制定出台了“村居干部人

选 13项正负面清单”， 对全区 1265

名村居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初步

人选以及村居委会干部开展联合审

查， 其中 7 人因盗窃、 醉酒驾驶、

妨害公务等情况被取消候选资格。

同时， 金山区还在全市首创了

“民警兼任村干部” 双融入工作，

目前已经选派 192 名社区民警到村

居兼任副书记或主任助理， 并实现

金山区所有村居全覆盖， 以此指导

村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将扫

黑除恶向基层进一步纵深。

此外， 金山区自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积极聚焦重点领域，

深度排查娱乐场所、 建筑工地、 征

地拆迁、 敲墙拆旧、 仓储物流、 旅

游景区等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 形

成了涉乱突出问题清单和治安重点

地区清单， 并依托与嘉兴市共同建

立的“边界十联” 省际平安建设机

制， 在重要交通道口开展线索排

查， 形成沪浙毗邻地区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工作合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 金山

区各道口检查站共查获网上逃犯 84

人， 有效净化了区域治安环境。

严打“微黑恶” 铲除一批“假律师”“黑鉴定”
金山区率先出台村居干部人选“13项正负面清单”

崇明区各乡镇司法所积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线索深挖工作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闵行卫监开展非法行医“回头看”专项整治行动

杨浦卫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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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42

/2/27/43

/2/27/44

/2/27/45

/2/27/46

/2/27/47

/2/27/48

G0075

/2/27/58

/2/27/59

/2/27/63

/2/27/65

/2/27/68

/2/27/7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14

沪CYE615

/2/28/17

/2/28/18

/2/28/19

/2/28/20

/2/28/22

/2/28/26

/2/28/27

/2/28/29

/2/28/32

/2/28/34

/2/28/35

/2/28/38

/2/28/39

苏J8J516

/2/28/41

/2/28/42

/2/28/44

/2/28/46

/2/28/47

/2/28/49

/2/28/50

/2/28/56

/2/28/59

/2/28/60

/2/28/61

/2/28/63

/2/28/64

/2/28/68

/2/28/69

/2/28/72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轻便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1-B1中缝）

序号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续转A3-B3中缝）


